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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据

此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亲自出席

９

名。列席会议的有公司监事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干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逐项表决通过《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议案》；

候选人姓名 赞成 反对 弃权

才让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王臣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田志凌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赵士谦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翁宇庆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杜胜利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赵喜子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孙传尧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荆 新

９

票

０

票

０

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拟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名才让、王臣、田志凌、赵士谦、

翁宇庆、杜胜利、赵喜子、孙传尧、荆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被提名人赵喜子、孙传尧、荆

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各位候选人简历见公告附件）。

上述候选人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之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２

、《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办法的议案》；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关于提请召开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相关内容见《安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附件：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候选董事、独立董事简历

才让先生：

１９５７

年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ＭＢＡ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英国谢非尔德大学、剑桥大学访问教授。曾任公司第一、二、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钢

铁研究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法

人代表）、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北京民族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所联谊会副理事长、中华海

外联谊会理事、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理事、留美分

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中关村高技术企业协会会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

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先后获得北京市第一届留学人员创业奖、中关村科技园区第二届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称号，

２００８

年当选为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２０１０

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光荣

称号。

该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董事候选人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党委书记，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该董事候选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２７９

，

６５９

股。

王臣先生：

１９６２

年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钢铁研究总院化学研究室副主任、行政处副处长、

处长、院长助理、副院长、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１９９８

年至今当选为北京市海淀

区人大代表。

该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董事候选人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该董事候

选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９３

，

２５８

股。

田志凌先生：

１９６１

年生，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钢铁研

究总院焊接材料研究室副主任、院长助理、功能材料所所长、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

董事。 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同时兼任北京钢研

新冶广告公司董事长、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材料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金属学会常

务理事。

该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董事候选人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该董事候

选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７０

，

３８９

股。

赵士谦先生：

１９５８

年生，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劳动模范。 曾任钢铁研究总院焊接材

料研究室副主任、财经处副处长、经营处处长、院长助理、国家冶金精细品种工业性试验基地主任、公司第

一、二、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公司代理董事会秘书、宜昌黑旋风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现兼任公司党委书记、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常务理事、北欧分

会副会长、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理事长。

该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董事候选人任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党委书记，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该董事候选

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１２９

，

６４５

股。

翁宇庆，男，

１９４０

年出生，美国宾州大学博士学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曾任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院长，

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冶金工业局副局长，中国钢铁工贸集团公司董事长，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现任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北钢铁股份公司独立董事，莱芜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该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董事候选人与本公

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杜胜利，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曾任中国纺织机

械工业总公司财务部副主任、股份办主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企业司副处长，中纺机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中国纺织机械集团公司总会计师，中国财务公司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现

任清华大学会计研究所副所长，现兼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

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该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董事候选人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该董事候选人未持

有安泰科技股票。

赵喜子先生，

１９４４

年生，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总经理，国家冶

金部建设司司长、办公厅主任，国家冶金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经纬

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兼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

任职资格培训和后续培训，并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孙传尧先生，

１９４４

年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圣·彼得堡工程科学院院士，中南大

学、昆明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兼职教授，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曾任矿冶总院院长、北

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矿

冶总院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

任职资格培训和后续培训，并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荆新先生，

１９５７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

德勤国际会计公司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中国人

民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授，同时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公司独立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

任职资格培训和后续培训，并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据此

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

５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波先生主

持。 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逐项表决通过《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议案》；

候选人姓名 赞成 反对 弃权

李 波

５

票

０

票

０

票

金命昌

５

票

０

票

０

票

蒋劲锋

５

票

０

票

０

票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公司拟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监事会提名李波、金命昌、蒋劲锋为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工会代表会

议选举卢志超、 王灵芝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各位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公告附

件）。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附件：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候选监事简历

李波先生：

１９６３

年生，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钢铁研究

总院新材料研究所副所长、钢铁研究总院院长助理兼院务企划部主任、钢铁研究总院副院长、公司功能材

料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同时兼

任北京纳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冶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中国劳动学会冶金分会常务理事，

２００７

年当选为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该监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监事候选人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该监事候

选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１３２

，

００３

股。

金命昌先生：

１９５３

年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辽宁广播电视厅节目传输中心副主任、钢铁研究总院人事

处处长、人力资源部主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党群工作部主任、工会主席。

该监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监事候选人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群工作部主任、工会主席，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 该监事候选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８１

，

６７５

股。

蒋劲锋先生：

１９７１

年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司第一、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审计室主任，计划财务部

部长，现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室主任。

该监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监事候选人任公司

控股股东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室主任，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监事候选人

未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卢志超先生：

１９６１

年生，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国家

非晶微晶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公司副总工程师、研发中心常

务副主任、非晶制品分公司总经理。

该监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监事候选人任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副总工程师，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监事候选人持

有安泰科技股票

３９

，

２２０

股。

王灵芝女士：

１９６３

年生，高级会计师。 曾任钢铁研究总院财务处综合科科长，现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监事、公司审计室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北京安泰钢研超硬材料制

品有限公司监事、海美格磁石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监事、北京安泰钢研压力容器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该监事候选人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监事候选人任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审计室主任，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监事候选人未

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赵喜子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

属也不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本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本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

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

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孙传尧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

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

属也不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本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本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

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

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荆新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

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本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

属也不在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本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本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本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本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本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本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

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本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

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赵喜子，作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安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赵喜子 （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

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

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赵喜子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孙传尧，作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安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孙传尧 （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

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

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孙传尧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荆新，作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

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

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

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安泰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荆新 （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

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荆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有关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授权委托书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７６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选举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审议《选举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注：董事、监事选举将逐项表决，并采用累积投票制。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受托人身份证。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并携带被委托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３

、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７６

号

２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１８８４０３

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１８２６９５

４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１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日期：

回执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安泰科技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盖章）

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的独立意见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提名才让、王臣、田志凌、赵士谦，

翁宇庆、杜胜利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赵喜子、孙传尧、荆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公司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相关文件资料， 我们一致认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和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未发现董事和独立

董事候选人有《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我们一致同意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以上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选举时须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赵喜子、孙传尧、荆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发出《关于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议案》前，已经

取得了我们的认可。

经了解，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规模较大，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 因此同意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并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赵喜子、孙传尧、荆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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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7

日 星期四

技术当先 筑起多层次资本市场可靠后盾

在中国资本市场

20

年的发展历

程中， 特别是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

成立十年来， 登记结算技术系统在资

本市场改革创新的号角声中， 系统架

构不断完善， 系统功能不断增强， 系

统运能不断提高， 在服务于高速发展

的资本市场的同时， 实现了自身的突

破和蜕变。

“回顾中国资本市场非凡历程，

如果说登记结算机构是资本市场的后

台， 那么登记结算技术系统就是后台

中的后台， 于无声处承载着多层次资

本市场滚滚向前。” 中国结算技术系

统负责人向记者做了这样的介绍。

他认为， 没有业务、 制度、 服务

的不断创新， 就不能推动资本市场的

进步； 没有以计算机软硬件、 网络通

信等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登记结算技术

系统， 业务、 制度和服务的创新就没

有坚实可靠的后盾， 就不可能建成无

纸化、 直通车、 高效安全、 规模宏

大、 参与广泛、 交易活跃的现代化资

本市场。

夯实信息基础设施

大力支持市场改革与创新

中国结算的证券登记结算技术系

统包括了业务处理系统、 数据仓库系

统、 数据通讯系统、 网站系统和监控

系统。 其中， 业务处理系统承担核心

业务功能的实现， 主要涵盖了证券账

户管理、 证券登记、 证券结算、 资金

存管和资金结算、 公司行为代理等功

能。

据介绍， 为适应我国多层次资本

市场特点， 保障市场安全， 有效控制

风险， 对持续创新及时响应， 配合实

现市场各项战略目标， 自

2001

年成

立以来， 中国结算就面向主板、 中小

板、 创业板等多层次市场的多样化要

求， 不断完善和更新证券登记结算技

术系统， 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保障资

本市场的多样化发展。

作为我国证券市场重要的后台中

枢， 中国结算旗下沪深分公司的登记

结算系统分别承担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的登记、 存

管、 清算和交收业务。

上海分公司技术系统服务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市场，

2001

年以来步入

快速发展时期， 建成了同城异地灾备

系统， 并建立了涵盖整个核心技术系

统的实时、 直观的集中监控系统， 大

大提高了技术系统的运维保障能力；

2007

年以来， 上海技术系统又经历

了多次系统平台升级和应用优化改

造， 系统的功能、 容量和性能得以不

断完善和提高， 系统处理能力提高了

3

倍， 具备在

3

小时内完成

1.2

亿笔

二级市场交易的处理能力，

2010

年

又建成虚拟化系统， 全面实现了终端

虚拟化。

2001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

月间，

深圳分公司新版证券登记结算系统成功

上线， 解决了原系统存在三大代码资源

不足、 股份结算和资金交收相互分离等

问题；

2004

年

1

月至今， 深圳分公司

又建立了荣膺

2008

年深圳金融创新奖

一等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证券登记结算

系统 ， 提供了符合真正

DVP

（俗称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原则的清算交收

功能；

2008

年

7

月深圳登记结算系统

主机升级为

IBM i595

， 主板日处理结

算能力高达单边

5000

万笔。

随着开放式基金市场逐步发展， 中

国结算公司总部大力建设开放式基金

TA

系统， 并于

2002

年

8

月

13

日正式

上线向市场提供服务。 “

2007

年证券

市场爆发大行情， 基金市场异常火爆，

基金认购甚至不得不采用中签的方式，

TA

系统运行形势一度非常严峻， 公司

迅速启动了基金系统平台升级工作。”

中国结算基金业务负责人回忆道，

2008

年

10

月

20

日将系统迁移至

IBM AS/

400

高端平台， 系统处理能力达到了原

来的

6

倍， 有效缓解了运行压力。 与此

同时， 中国结算启动全新架构、 支持多

批次处理的新版基金

TA

系统的开发工

作， 新版系统于

2009

年

8

月

7

日上线

运行， 进一步提高了市场处理效率， 适

应了基金市场的快速发展需求。

为有效发挥拥有沪深两市数据的优

势， 中国结算于

2003

年启动了数据仓

库的建设， 经过逐步发展， 硬件处理节

点不断增加、 存储容量持续扩展， 应用

系统逐步完善， 数据查询、 统计、 分

析、 挖掘等功能逐步深入， 满足了业务

统计分析、 决策支持及市场监管需求。

根据证监会的部署， 中国结算在

2010

年

12

月成立数据技术分公司， 专

职进行证券期货行业数据中心的建设和

运营。 证券期货行业数据中心是唯一覆

盖并长久保存全行业数据的数据存管中

心， 为行业提供数据级灾难备份， 并在

有关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向监管部门

和市场提供数据服务。 目前数据技术分

公司的人员已初步到位， 各项工作正在

有条不紊的进行。

追求安全高效

支撑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与位于资本市场前台的证券交易系

统一样， 登记结算系统是证券市场不可

或缺的关键技术系统， 是支撑资本市场

安全、 高效、 稳定运行的后台中枢。

“中国结算的证券登记结算系统集中

登记了全国数千万投资者的证券资产和证

券账户资料， 维护了数千只各类上市证

券、 数百家结算参与人、 数千家开户代理

点的相关信息， 记录了投资者和证券商的

委托代理关系、 资金清算路径和交收关

系，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起到了关键作

用。” 中国结算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他介绍， 在市场实际运转过程

中， 证券公司、 上市公司、 基金公司、

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通过专用通信平

台， 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以及外围技术

系统互联， 以全程电子化的方式实现证

券交易、 清算、 交收、 登记、 存管等核

心业务过程的直通处理以及获取服务的

自动化， 完成登记结算数据的安全、 高

效传输及有关业务的远程操作， 在申

报、 受理、 处理、 反馈结果等各个环节

实现无缝连接和直通处理， 大大提高了

市场效率。

中国结算对京、 沪、 深三地登记结

算系统技术平台统一进行了升级， 系统

处理能力及可靠性得到较大提升。 沪深

登记结算系统已具备上亿笔交易的日处

理能力， 公司总部开放式基金

TA

系统

已具备

2

千万笔交易的日处理能力， 能

够应对市场极端行情的冲击， 数据仓库

拥有

72TB

的存储容量 （

1TB=1000G

）。

日处理成交量、 证券账户容量、 数据仓

库容量等指标都在世界同行业中居于领

先水平。

为确保系统安全运行， 中国结算从

组织、 制度和技术上建立、 完善了信息

系统安全体系及统一的信息安全策略和

安全管理制度， 采取了包括加强安全运

行方面的制度建设、 采用先进的安全技

术和定期进行安全测评等在内的多种举

措， 不断提高登记结算系统的运维保障

能力。

如今， 沪深登记结算系统能够支持

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主板、 三板 （代

办股份转让及报价转让系统）、 中小企

业板、 创业板等多板块； 支持

A

股、

B

股、 基金、 债券、 资产证券化等多品

种， 支持人民币、 美元、 港币等多币

种； 支持担保净额、 逐笔全额非担保、

代收代付、

DVP

、

FOP

（纯券过户） 等

多结算模式； 支持主要品种

T+1

、 个别

品种

T+3

等多结算周期； 支持证券交易

结算专网、 门户网站公网等多服务方

式； 支持新品种、 新业务、 新规则、 新

制度的持续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网上交易、 网

络查询等快捷便利的新方式逐渐被大众

所接受。 中国结算

2003

年启动了门户

网站建设工作， 以网站为平台向参与

人、 投资者逐步提供网络增值服务， 陆

续推出了上市公司网络投票、 发行人网

上服务、 开户代理机构网上服务、 结算

参与人业务办理、 投资者短信服务、 投

资者首次交易日期查询等诸多网络服

务， 丰富了参与人、 投资者业务办理渠

道， 提高了业务办理的便利性。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中国

结算在确保现有登记结算系统安全运行

的同时， 为更好地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

的建设， 于

2011

年启动了新一代登记

结算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通过新系

统建设， 支持公司业务未来发展需求，

支持证券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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